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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综合·民生

市交警部门推出党建一体化创新举措

车企也有党员志愿服务岗了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交易序号：18037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以网上
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国土储2018-05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37/
珠国土储
2018-05

备注

宗地位置

高 栏 港 经
济 区 平 沙
新 城 起 步
区 文 楼 路
西南侧、傍
德 路 东 南
侧

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供地。
2.外地企业或组织竞得的，必须在本市注册成立其持有100%股权（全资）的单项房地产开发公司。
3.上述地块容积率：约≤2.64且＞1.0（其中A区容积率为≤3.0且＞1.0，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135372.45平方米）。
4.上述地块须配套建设的公厕（≥1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社区用房（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再生资源回收点（建筑

面积≥50平方米）、垃圾收集站（建筑面积≥60平方米）、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按住宅建筑面积的10%配建，即
13537.25m2）及竞配阶段产生的人才住房，由竞得人建成后无偿移交给高栏港区管委会，并由高栏港区管委会指定的部门接
收管理，产权归高栏港区管委会。

5.上述地块配建的人才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下称配建住房）具体的户型面积与项目规划报建的户型面积相协调，原则按
单套建筑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确定，规划设计方案阶段，本项目开发企业应与市、区住房保障部门确定相应的户型套数和总
面积。

6.上述地块配建住房原则上不集中建设，应与本项目商品住房同步规划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交楼标准原则上
与本项目销售的普通商品住宅交付标准相一致，如商品住宅为毛坯交付标准，市、区住房保障机构选房后，开发企业应按照不
低于《珠海市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室内装修标准指引》Ⅲ类装修标准装修后交付。在项目批准预售或商品房权属初始登记
时，由市、区住房保障管理机构按照确定的户型要求和面积总量，从本项目报备的楼盘表中通过系统随机选取，配建住房产权
无偿归高栏港区管委会所有。

7.当上述地块的最终竞买价格低于最高限价时，报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当上述地块的竞买价格等于或高于最高限价时，
转为竞人才住房面积，人才住房面积按增配幅度为100平方米/次进行竞买，配建住房建筑面积最多者为竞得人，最高限价为
成交价。

8.上述地块B区用地仅用于建设公共道路边绿带和城市市政设施，公共道路边绿带由用地单位按照规划要求与本项目一
期工程同步建设，同步进行规划条件核实，不得圈占或擅自使用，竣工后无条件对外开放，绿带及其用地的产权无偿移交高栏
港区管委会所有。

9.竞买人在向交易中心提交竞买申请时，除按挂牌文件中要求提供资料外，还须提交一份土地购置资金来源的《承诺书》，
即承诺土地购置资金（包括土地竞买保证金和土地出让价款）为企业自有资金，不属于开发贷款、资本市场融资、资管计划配
资等，违反承诺的取消中标资格，没收竞买保证金并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无偿收回土地。

10.竞得人在领取上述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须按照办理时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向市住房城乡规划建
设部门足额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1.上述地块竞得人须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拆旧复垦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试行）的通
知》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复垦周转指标申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承担用地产生的拆旧复垦指标购买费用，并
在出让方发出缴款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足额缴纳。对逾期未足额缴纳的，将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于缴纳
土地出让金相关违约条款进行处置。

12.上述地块的动工期限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上述地块的竣工期限为自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三年内。

13.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51344.35
（A 区 ：
45124.15，
B 区 ：
6220.20）

规划
土地用途

A 区为二
类居住用
地；B区为
公共道路
边绿带用
地

出让年限

住 宅 70
年；公共
道路边绿
带 用 地
50年

容积率

容 积 率
约 ≤2.64
且＞1.0

建筑密度

A区 ：一级
建筑覆盖率≤28%，二级
建筑覆盖率≤20%

绿地率

A区≥35%

起始价
(万元）

人民币
66000

增价幅度
(万元/次）

人民币
600

最高限价
（万元）

人民币
9800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人民币
33000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但不接受
个人及联合竞买。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挂牌
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6月11日9时至2018年7
月2日16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1101室索取
《挂牌文件》。

四、交易方式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
行。竞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及报价。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址注册
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
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用
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6月21日9
时至2018年7月2日16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买资格申请，
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
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
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价前向该账号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
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日17时（以银行
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6月21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7月4日10时。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2538130（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0756）3268639、3268173（地

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2002号）；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金湾分中心咨询及查勘电话：

（0756）7260208、7262808（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区府大院20号
楼502）。

十一、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6月1日

扫一扫获取更多预报信息

国家海洋局珠海海洋环境预报台国家海洋局珠海海洋环境预报台 20182018年年55月月3131日日1616时发布时发布：：

海岛

荷包岛

桂山岛

东澳岛

外伶仃岛

大万山岛

庙湾岛

海况（级）

2

2

2

2

2

2

浪高(米)

0.7

0.7

0.8

0.8

0.9

1.0

水温(℃)

29.7

30.8

31.0

31.1

31.2

31.3

海岛游出行提示

注意防晒及降雨

注意防晒及降雨

注意防晒及降雨

注意防晒及降雨

注意防晒及降雨

注意防晒及降雨

港口

香洲港

九洲港

澳门港

高栏港

浪级

小浪

小浪

轻浪

轻浪

潮时

时:分

00:33

00:15

05:04

01:05

潮高

cm

160

143

126

211

潮时

时:分

05:11

05:13

10:05

05:01

潮高

cm

125

108

251

176

潮时

时:分

11:14

10:19

18:25

10:35

潮高

cm

243

233

41

304

潮时

时:分

18:45

18:31

23:36

18:23

潮高

cm

37

24

150

93

海上安全提示

海况优良，适宜
海上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优良，适宜海
上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优良，适宜海
上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优良，适宜
海上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岛预报】

【港口预报】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晴 21～36℃

上海 晴 19～26℃

广州 中雨 26～35℃

重庆 小雨 19～25℃

合肥 多云 17～25℃

武汉 多云 16～27℃

长沙 小雨 19～22℃

哈尔滨 晴 14～31℃

海口 雷阵雨 25～34℃

气象台气象台
特报特报

晴到多云

今天：多云，有阳光，有几

阵雷雨；气温：27℃-33℃；风

向：偏东风；风速：陆地 2 到 3

级，海面 4 到 5 级；相对湿度：

60-90%

区

香洲区

金湾区

斗门区

横琴新区
高新区

万山区

高栏港区

街镇

狮山
湾仔
拱北
吉大
香湾
梅华
前山
翠香
南屏
三灶
红旗
白藤
井岸
白蕉
斗门
乾务
莲洲
横琴
唐家
桂山
万山
担杆
南水
平沙

万人违法
警情宗数
0.745
0.664
1.305
0.558
0.702
0.388
0.802
0.360
0.806
0.745
0.189
0.688
0.633
0.756
0.212
0.401
0.207
0.362
0.803
0.000
0.000
3.503
0.219
0.322

万人消防
警情宗数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2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万人交通
警情宗数
1.278
2.308
3.543
8.168
3.149
3.981
3.074
1.843
3.373
3.996
3.298
0.901
6.174
3.904
1.405
3.260
2.527
6.759
3.922
0.000
0.000
0.000
3.117
1.885

万人城管
事件宗数
0.496
0.885
0.848
2.872
0.421
0.660
0.875
1.740
0.403
1.577
2.264
1.204
1.898
1.222
10.719
0.601
2.281
0.544
0.930
5.313
54.895
0.000
0.987
1.610

平安
指数
89
90
69
91
92
95
84
94
85
84
90
93
93
75
91
89
87
94
81
96
96
71
93
92

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4个、良好镇街7个、平稳镇街3个）。无红色预警地

区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遵守交通规

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横琴）
（交易序号：18038）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横琴新区管委会批准，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
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横国土储2018-08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38/
珠横国土储
2018-08

备注

宗地位置

横琴新区厚
朴道东侧、
百 合 路 南
侧、环岛西
路西侧、胜
洲三路北侧

1．上述地块按土地现状条件（净地）供地。
2．用地在土地交付之日起12个月内，取得横琴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许可文件，且建设开工；在土地交付之

日起24个月内完成基础设施达到建设标高±0.00；在土地交付之日起48个月内完成全部单体封顶；在土地交付之日起60个月
内竣工。

3．上述地块的规划建设用地用途为新型产业用地、城市道路用地、防护绿地（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选为“工业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公园与绿地”）。

4．上述地块用地面积178606.24平方米（其中：区域1：103423.56平方米、区域2：4715.48平方米、区域3：52944.49平方
米、区域4：8537.44平方米、区域5：8985.27平方米）。

5．上述地块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998466.00平方米（其中高新技术研发比例≥80%、配套≤20%）。
6．上述地块建筑限高≤180米。
7．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日与横琴新区管委会签订《珠横国土储2018-08号地块建设和使

用监管协议书》，如竞得人拒绝签订《监管协议》的，则已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出让人有权终止供地并不予退还宗地定金。
如竞得人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的，受让方须承接《珠横国土储2018-08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中的权利和义务，并
重新签订《珠横国土储2018-08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

8．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在领取上述宗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向横琴新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一次性足额缴交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9．上述地块按《横琴新区产业项目出让用地监管办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珠横国土储2018-08号地块
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约定进行履约监管及追究违约责任。

10．竞买人在竞得地块后1个月内（港澳企业6个月内）须在珠海市横琴新区拥有一家且持有100%股权的独立法人资格
公司。竞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名称可直接变更登记至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名下，由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承担本合同
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11．上述地块用于高新技术研发的建筑面积不少于计容总建筑面积的80%，为产业发展的配套部分不超过项目计容总建
筑面积的20%。

12．上述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高新技术研发部分限制销售比例为40%，由项目用地竞得企业自持；另外40%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高新技术研发部分经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可销售给符合项目功能定位的企业。

13．上述地块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20%的配套部分（商业、餐饮、员工宿舍等），全部由项目用地竞得企业自持。
14．上述地块范围内的公共绿地，须按相关标准进行建设，建设完成后须对公众无偿开放。
15．上述地块范围内的城市市政道路为横琴新区公共市政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土地一级开发单位负责建设，用地单

位须做好配合工作，建设完成后均须向公众无偿开放。
16．社会停车场及公共交通场站在区域3综合布置，其中公共交通场站应设置在首层；须与本地块首期工程同步设计、同

步报建、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完成后无偿移交给相关主管部门。
17．未经横琴新区管委会同意，竞得人不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或以股权转让形式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
18．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178606.24

规划
土地用途

区域1、区域
3 为新型产
业用地，区
域 2为城市
道路用地，
区域4、区域
5 为防护绿
地

出让
年限

30年

计容积率总
建筑面积
（m2）

≤998466.00

建筑
密度

区域1、
区域3≤40%

绿地率

区域1、
区域3≥30%

起始价（楼
面地价元/

m2）

人民币
2279

增价幅度
（楼面地价
元/m2/次）

人民币
2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113770
美元：17870
港币：140260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或港澳地区）的企业（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应为《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中“高新技术”类企业。

上述条件由珠海市横琴新区商务局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挂牌

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6月12日9时至2018年7
月2日16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1101室索取
《挂牌文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行。竞
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竞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址注册
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
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
《用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6月21日9
时至2018年7月2日16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买资格申请，
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
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
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价前向该账号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
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日10时（以银行
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6月21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7月3日11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人应尽

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过挂牌截止时间交易系统将
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价，因此造成竞买人无法报价的损失，由
竞买人自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2538130、

2538763（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
二楼）；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咨询及查勘电话：（0756）
8935930（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28号）。

十二、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横琴新区管委会网址：http://www.hengqin.gov.cn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6月1日

□本报记者 何锬坡

统一的形象、统一的标识、
统一的党员要求……昨日，市
交警支队车管所党支部与南
方、华发、达田企业党支部签订
了一项特殊协议：党建一体化
建设协议。这份协议上要求，
在今后的机动车注册登记等业
务中，车管所和汽车企业对广
大市民车主的服务将实行“组
织建设标准统一、党员要求标
准统一、服务流程标准统一、服
务质量标准统一”，大幅提升车
管业务服务效率。这是市交警
部门结合市委“思想大解放、作
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的工作
部署推出的重要党建创新举
措。

车管服务需求催生党建创新

据市交警部门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随着我市机动车数
量快速增长，车管业务量呈现
出迅猛增长态势。为了应对业
务量的增长，市车管所加强与
各汽车销售公司的合作，采用

“车管所民警后台监管、企业员
工前台受理”的模式，在各车企
广泛开展了机动车注册登记、
交通违法处理等车管业务。此
举大大缩短了车主、驾驶员办
理车管业务的排队时间。

今年4月，市交警部门谋
求车管社会化服务的进一步发
展，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通过对企业的走访调查，有针
对性的设计了党建一体化创新
方案。方案的主要精神是，车
管所与各车企的机动车服务站
是服务车主同一链条上的不同
环节，有必要统一岗位形象、标
识和党建要求，并通过党建带
动服务效率提升，进一步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和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昨日，车管所党支部与南

方、华发、达田汽车党支部签订的
协议上，明确规定了双方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或党员大会研究工作
中的各种难点、研究部署共建活
动计划，双方的党员示范岗服务
形象和服务要求实施统一化标
准，共同举办主题党日活动，结对
党组织每年互上1次党课，增强
共识。

党建创新使市民受益

昨日签订党建协议的同时，
双方还按照协议规定进行了第一
次“党建一体化”联席会议。会议
上通过讨论，双方达成了几项重
要共识。服务车管所已设立党员
志愿服务岗，党员民警每周三中
午不休息，为车主提供窗口服务，
南方、达田、华发等车企党支部决
定，将按照车管所的标准，在机动
车服务站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
同样采用中午不休息的延时服
务，为前来办理注册登记等车管
业务的车主服务。

每逢节假日是企业销售旺
季，在服务站办理车管业务的数
量随之增多，而大部分业务都需
要车管所民警在后台审验才能进
行。车管所党支部决定，将党员
志愿服务岗延伸到节假日的车管

后台监管平台，对节假日有需
求的车企服务站，由党员民警
提供节假日后台监管服务。

各车企设立有“爱车学堂”
服务，为车主提供汽车保养知
识，车管所也对车主提供交通
法规及安全知识宣传。在第一
次联席会议上，双方一致决定
采用互补的方式，车管所交通
安全宣传进入企业“爱车学
堂”，车管所的交通安全宣传中
加入汽车保养知识。

充分带动企业党组织建设

南方汽车党支部书记苗建

震介绍说，作为珠海市基层服
务型党组织示范点，珠海车管
所在党建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这些经验通过“党建一
体化”带动企业党建工作发
展。在车管所，党员民警要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有着不同的
岗位要求，“党建一体化”之
后，车企对党员员工也会按照
同样的标准来设置岗位要求。

南方汽车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公司一位党员员工
原本组织关系还在茂名老家，
听说公司要和车管所搞“党建
一体化”，对党员员工要求将
会不同，出于党员身份的自豪
感，他特地把关系从老家迁到
了公司党支部。

达田汽车公司服务站负
责人表示，在签订协议前期，
双方已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
公司还提前试行了党员志愿
服务岗，并按照车管所的标准
设置了服务岗的标牌和岗位
职责。党员员工不但必须佩
带党徽，而且提供服务时的手
势和用语均比普通岗位要求
更高。有些客户在体验了服
务之后，满意之余还略带惊讶
地问：私营企业现在也像党政
机关一样有党员志愿服务岗
了呀？

华发汽车公司服务站党员服务岗给车主提供服务。通讯员 杨小江 摄


